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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江
西新余市尝到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带
来的甜头。新余市环保局副局长黎群清
楚地记得，就在两年前，他还在为毓秀
山观巢林场的一处铅锌矿尾矿治理发
愁。大片裸露的焦黄色土壤、黄褐色
水，像一个巨大的伤疤，格外扎眼，雨
水冲刷出的大量重金属物质还严重威胁
了孔目江饮用水源安全。治理吧，没这
个资金和技术实力；运走吧，耗资上千
万元不说，还会形成新的污染。怎么办？

永清环保的参与给这座废弃铅锌矿
治理带来了曙光。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申晓东告诉 《经济日报》 记
者，试点工作开始后，永清环保采用专
业的治理技术，用药剂将可能进入水体
的重金属污染物固化，然后在矿渣上覆
盖 80 厘米厚的土壤，并栽种了松树和柏
树。经过一两年的治理，最终解决了这
个多年的难题。

“预计耗资上千万元的环境治理工
程，实际花费不到 300万元。”黎群说，“政
府花钱买服务，不仅省掉了人员费用，而
且治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目前，新余
启动的 7 个试点项目，已有 3 个建成，通
过政府购买环境服务的模式，全市环境治
理成本减少约 15%至 20%。

“与传统的‘谁污染、谁治理’模式
相比，第三方治理优势明显。”中国人民
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蓝虹说。这体现在，
实行第三方治理，将分散在各企业的治
污工作，由第三方负责运营，实现了治
理的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可以降
低治理成本，提高治污效率。同时，治
污责任向第三方转移和集中，对监管部
门而言，减少了监管对象，大幅降低了
执法成本。而第三方治理公司由过去单

纯的设备制造、工程建设，拓展到投资
运营服务，企业竞争力将大大提升，从
而对环保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诚然，第三方治理是一个可以实现
多赢的治理模式。但是，数据却显示，
工业污染治理设施的市场化运营比例较
低，只有 5%左右，远低于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市场化运营达 50%左右的比例。人
们难免发问：这样一个多赢的治污模
式，缘何进展缓慢？

究其原因，第三方治理目前还面
临 着 诸 多 挑 战 和 困 难 ， 需 要 跨 越 多
道“坎”。

首先是第三方和排污企业责任如何
界定。“以前，企业超标排污，责任很明
确。引入第三方企业后，排污企业会认为
治污已交由第三方处理，排污不达标应由
第三方担责，治污方会认为排放不达标是
因排污方不按照合同排污，导致污染难处
理。”湖南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污染监督处处长刘帅说。

互相推诿之外也有互相勾结。实践
中，一些环境服务第三方机构往往成为
排污企业违法排污的帮凶，与排污单位
恶意串通提供虚假环评材料、伪造或者
篡改监测数据等违法行为屡见不鲜。如
有些第三方机构帮企业挪动烟囱上的监
测点位置，或改变在线监测的程序设
置，让废气排放达标。

刘帅解释说，在现有法律条件下，
排污企业仍是法律责任主体，一旦发生
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的情况，即使排污企
业严格履行合同条款，仍需承担违法排
污的法律责任。此种情况下，排污企业
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大大降低了其采
用第三方治理模式的积极性。

除了责任不明确，计划变动带来的

投资运营风险也让不少第三方企业心
有畏惧。桑德国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智明有着多年的投资运营经验，对
第 三 方 治 理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了 然 于 胸 。
他告诉记者，现在开发区也好，工业
园 区 也 好 ， 往 往 是 边 建 设 、 边 招 商 。
如此一来，越到后期，入驻企业越可
能与当初园区的产业定位不一致，结
果是要处理的污染物种类、浓度和数
量更加复杂，对原有处理系统产生的
冲击较大。“第三方企业要处理的污染
物 更 复 杂 了 ， 处 理 成 本 无 疑 会 抬 高 ，
而且设备的使用寿命也将缩短，如果
没有一个动态的价格调整机制，企业
将陷入亏损状态。”董智明说。

此外，付费保障、税费缴纳、专业
化处理能力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制约
着第三方治理的顺利推进。全国工商联
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说，排污企业如
自行治理污染，其治理费用可计入生产
成本，无须纳税。而如果委托第三方投
资建设或运营管理，排污企业向第三方
支付污染治理服务费用，环境服务公司
作为企业需缴纳各项税负。“这无疑是增
加了全社会的污染治理成本，不利于第
三方治理模式的推行。”

总之，接受采访的专家、管理人员
都表示，第三方治污是尽快扭转我国环
境持续恶化的有效路径，宜尽早寻求突
破口，吸引更广泛的社会力量联合治
污。如今，国家 《意见》 的出台，是否
意味着从此打开了工业污染治理市场化
的大门？

对此，董智明持谨慎乐观态度。“第
三方治理说了很多年，但一直运作得不
理想，根子在于监管不严、处罚不力。
如果监管到位了，处罚足够严厉，企业

无法偷排或者闲置环保设施，环境污染
第三方治理的市场也就起来了。否则，
这个市场不可能发展。”

处罚措施震慑力不足也影响了排污
企业购买第三方治理服务的积极性。“很
多时候，违法成本远远不及添置一套治
污设备和维护一条完整的治污工艺流程
的成本高。”蓝虹表示，第三方治理的成
本优势只有在守法的环境下才能成立，
当违法成本远低于守法成本时，第三方
治理的低成本也就失去了优势和吸引
力，难以形成市场并壮大。

可喜的是，这一状况正在得到改
变。新修订的 《环保法》 规定，在环保
部门对企业违法行为作出处罚以后仍不
改正的,将对企业负责人进行行政拘留。
此外，违法行为造成重大损失或人身伤
害的，都将追究企业负责人的刑事责
任。从简单的财产处罚到财产、人身双
重处罚，从一般性的处罚到按日计罚，
企业的违法成本已越来越大。

此外，“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必须明晰责任，才能免除相关企业的后
顾之忧。”蓝虹说。目前的规定是要求排
污企业承担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第三
方治理企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以
及排污企业的委托要求，承担约定的污
染治理责任。对此，蓝虹认为，应该由
第三方而不是排污企业来承担污染治理
的主体责任。“这样的话，既可以让更多
的排污企业有动力将治污交给第三方，
有利于第三方企业的做大做强，同时也
让第三方有动力去监测排污企业的行
为，真正做到污染者付费。”

蓝虹说：“只有解决了动力和责任问
题，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得到
最大释放，其他问题的解决才具有基础。”

从“谁污染，谁治理”到“污染者付费，专业化治理”，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模式开启重大变革——

第三方治理 还需跨越多道坎
本报记者 刘松柏

喝完饮料，把瓶子投入饮料瓶回收
机，返利的金额可用于充值公交卡、手
机卡，或用于捐赠。你使用过吗？

这种有偿饮料瓶回收机早在 2012 年
底就在北京地铁 10 号线投入使用。如今
两年过去，这个看起来很美的环保项目
运营情况如何？日前，《经济日报》 记者
随机走访了两个设置点，一探究竟。

1 月 15 日上午，记者根据网上公开
资料，来到地铁 10 号线劲松站。仔细

“寻觅”一番，两台相距不远的饮料瓶回
收机在一出口处“现身”：高约 2 米，外
形酷似饮料自动售卖机。

根据回收机上面的信息，记者了解

到，500ml 左右的饮料瓶回收价格为 5
分 ， 500ml—1.2L 的 为 1 角 ， 1.2L—2L
的为 1.5 角；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累计投瓶 12 次，可获得额外返利 5
元，还有投瓶送滴滴打车红包等优惠；
饮料瓶条码要完整，不能有残液。

尽管条件听起来诱人，但回收机并
未赢得众人“青睐”。记者原地等待半小
时，没见到一人前来使用。而旁边杂志
摊上的阿姨也告诉记者，夏天喝饮料的
人多，每天还能见到几十个“客户”，现
在天气冷了，很难看见使用者的身影。

这一说法得到了北京地铁技校学生
陈博文的印证。“除了附近社区的大爷大
妈偶尔拎着一大袋饮料瓶过来，还有一
部分地铁工作人员使用，很少看见其他
人。”两周前来此做志愿者的陈博文说，
自己是个环保爱好者，但由于饮料瓶回
收机分布点少，平时喝完饮料，瓶子还
是丢垃圾桶的多。

同陈博文一样，很多市民抱有类似
的想法。一位杨女士告诉记者，鉴于环
保的考虑，她有收集饮料瓶的习惯，隔
段时间就拎着一袋子塑料瓶到附近站点
投放。“可现在地铁票价涨了，返的利还
不够交通费呢，再说，每次大老远来还
得过安检，太麻烦！”她抱怨说。

回收机在劲松站乏人问津，其他地
方情况怎样？15 日下午，记者又来到人
流量较大的大红门站附近，但辗转近半

个小时，多次询问路人未果，记者只好
前往其他分布点，路上无意间发现了

“目标”，一台位于快速公交 1 号线南苑
路果园站的回收机境况也颇受冷落。记
者观察半小时发现，乘客虽多，仅有 2
人出于好奇到回收机前看了看，其他人
均“熟视无睹”。在站点对面的服装城
内，记者问一对年轻人是否知道回收
机，他们说：“没听说过，一闪一闪的还
以为是取款机呢！”

这样的情况很普遍。记者在两个站
点附近随机询问了十几位乘客，四分之三
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听说过或使用过，
其中有的乘客甚至刚刚从回收机旁走过。

事实上，分布点少、天气冷、宣传
力度不够仅是饮料瓶回收机“遇冷”的
一部分原因。一些受访者反映，饮料瓶
回收机设立的初衷很好，操作起来却有
点“吃力”。记者在两个分布点先后拿着
空瓶尝试了好一会，即便第二次身边有
乘客协助，依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瓶子
被“捐赠”，未能赢得返利。一位市民告
诉记者，若想选择一卡通返利，投瓶后
需根据回收机左下方的提示一步步操
作，并绑定有关手机号才行。

看来，仅有好的初衷是不够的，饮
料瓶回收机若想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
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饮料瓶回收机有点“冷”
本报记者 沈 慧

有人说，塑料袋可算是人

类历史上最糟糕的发明之一。

它轻若鸿毛，却又“重”如泰

山。因为用起来方便省事，成

本又无比低廉，人们虽然知道

它污染环境，却又一时难以找

到更好的替代方式。所以尽管环保主义者的呼声不

绝，政府也颁布了“限塑令”，吉林等地甚至将其升

级为“禁塑令”，但人们对塑料袋的依赖“情结”依

然难以割舍。

且不说“一禁了之”到底能否奏效，光从“限塑

令”实施 6 年的效果来看，不能不看到习惯力量之

“顽固”：超市对塑料袋收费以来，虽然很多人开始注

意循环使用塑料购物袋，随意丢弃、浪费现象大为减

少，但同时免费“手撕袋”的使用量却大大增加；而

农贸市场等难以监管的场所，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塑料

袋依然屡禁不绝。

小小塑料袋如此棘手，折射出环境保护工作的复

杂性和长期性。光靠政府“一厢情愿”，任凭行政

“铁拳”再刚猛有力，打到轻飘飘的塑料袋上面，也

难免有使不上劲的尴尬与无奈。很多关乎环保的“小

事”，比如乱扔垃圾、露天烧烤等，就如同塑料袋一

样，看似细枝末节，可要管好它却大费周章。归根到

底，它是由我们现阶段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决定

的，最终是人们的自身素质、思想观念在日常生活、

行为举止方面的体现。

因此，我们不能急于求成、图“毕其功于一

役”；而要善于集思广益、统筹安排、稳妥推进。在

经济社会转型期，政府的执政思维和工作方法也需要

转变，要少使行政强制的“蛮力”，多用市场化的办

法，多使“巧劲”。不能再搞一阵风式的“运动战”，

轰轰烈烈走过场，过不多久又“死灰复燃”；而要学

会“文火慢炖”、润物细无声，因为既要堵更要疏，

要多用疏导的方法化解矛盾。

具体而言，如何既能堵住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的生产源头，又能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解决之

道：比如能否综合运用财税政策等经济杠杆，扶持

可降解的环保塑料制品生产企业，帮助他们降低成

本，鼓励企业研制出可靠耐用、价格让消费者承受

得起的替代品。还可以参照国外做法，对自觉抵制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行为进行奖励，对身边

绿色环保的行为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潜移默化地培

养全民环保意识，提高全民环保素养。同时在政策

措施出台时，应多倾听民意，充分争取全社会的理

解支持，汲取民间智慧，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全

民支持坚持环保的良好社会氛围。

塑料袋虽小，考验的却是政府在新形势下如何

不断改进作风、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执政为民的能

力。把一件件小事都管好了，群众才会真心给政府

“点赞”。

塑料袋

该怎么管
杜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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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前门商业大

街上摆放了多个“饮

品包装回收机”，游客

可用空饮料瓶罐兑换

前门旅游纪念币。这

款回收机采用太阳能

供 电 ，更 加 节 能 与

环保。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少开一天车，节约每度电；你手

中的一瓶水，你今天要扔的垃圾

⋯⋯环保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件小

事，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蓝天碧水是人们共同的期

待，也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从今

天起，《绿周刊》开设“身边的环保”

专栏，挖掘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的点

点滴滴，带您一起感受、思考。

今年1月1日开始，吉林省在全省

范围内全面实施“禁塑令”。这也成为我

国施行“限塑令”6年来，首个全面“禁

塑”的省份。

2007年12月，我国颁布实施“限塑

令”，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

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

并对厚度达标的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的

使用和销售，进行一定限制。

吉林省正式启动的“禁塑令”被视为

早前“限塑令”的升级版。按照规定，吉

林全省禁止生产销售和提供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薄膜袋制品和餐具，违者将处

1000元到3万元不等的罚款。

开栏的话


